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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（草案）之 

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

 

一、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必要性 

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汉马科技”）已经严重

资不抵债，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，陷入严重的债务及

经营危机。如果无法化解风险、实现重整成功，汉马科技将面临破产

清算风险，现有资产在清偿各类债权后将无任何剩余财产向出资人分

配，届时将严重损害全体债权人和出资人的合法权益。为挽救汉马科

技，避免退市和破产清算的风险，需要出资人和债权人共同努力，共

同分担实现汉马科技重生的成本。 

二、出资人权益调整的范围 

出资人指截至出资人组会议之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

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汉马科技的全体股东。前述出资

人在股权登记日后至本重整计划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毕前，

因交易或非交易原因导致出资人持股情况发生变动的，本重整计划的

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效力及于其股权的承继人及/或受让人。 

三、出资人权益调整的方式 

（一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 

重整计划以汉马科技现有总股本 654,314,844 股为基数，按照每

10 股转增 14.5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，共计转增

948,756,523股，转增完成后汉马科技的总股本将增加至 1,603,071,367

股。最终转增的准确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

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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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转增股票的分配 

前述转增股票不向原出资人进行分配，其中 515,385,607 股用于

按前述方案引入重整投资人，并由产业投资人及其指定的员工主体、

财务投资人按照本重整计划规定的条件受让；其余 433,370,916 股全

部用于按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清偿汉马科技及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

司、安徽星马专用汽车有限公司、安徽福马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、

安徽福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、芜湖福马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等五家子

公司的普通债权。在汉马科技及其五家子公司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

准的基础上，汉马科技取得转增股票等偿债资源后，部分向五家子公

司提供，使得五家子公司的债权清偿方案与汉马科技公司保持一致。

重整投资人、债权人最终受让的转增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

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。 

（三）锁定期安排 

本次重整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，产业投

资人承诺自取得重整计划规定的转增股票之日起，原本持有的股票及

新取得的转增股票在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。员工主体

承诺自根据重整计划规定取得转增股票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

委托他人管理，在 12个月至 24个月内转让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其持有

股份数量的 50%。财务投资人承诺自根据重整计划取得转增股票之日

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。 

四、关于除权和除息的说明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——破产

重整等事项》第三十九条之规定，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程序中涉及权益

调整方案的，应当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对

其股票价格作除权（息）处理。上市公司拟调整除权（息）参考价格

计算公式的，应当结合重整投资人支付对价、转增股份、债务清偿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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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明确说明调整理由和规则依据，并聘请财务顾问就调整的合规

性、合理性及除权（息）参考价格计算结果的适当性发表明确意见。

如权益调整方案约定的转增股份价格高于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，可以

不对上市公司股票作除权（息）处理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》第 4.3.2条之规定，除权（息）

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为：除权（息）参考价格＝[（前收盘价格-现金

红利）+配股价格×流通股份变动比例]/（1+流通股份变动比例）。汉

马科技已聘请财务顾问对本次重整中拟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

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进行调整和论证，最终以财务顾问出具的专项

意见为准。 

后续若上述拟调整的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或相关计算参数因

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或根据监管规则要求需要另行调整的，汉马科技

将按照前述要求进行调整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的预期效果 

根据上述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，广大中小投资者所持汉马科技股

票的绝对数量未发生减少。重整完成后，汉马科技的基本面将发生根

本变化，上市公司的财务和经营状况预期得到改善，持续盈利能力有

望逐步增强，有利于促进汉马科技股票实际价值的提升，保护债务人、

债权人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 

 

 

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年 11月 22日 


